

滦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6年度“双随机、一公开”工作计划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要求，坚持依法监管，创新监管方式，规范执法行为，细化推广双随机抽查的任务安排和时间进度，依据《河北省随机抽查市场监管执法事项清单（2022年版）》《河北省随机抽查其他行政执法事项清单（2022年版）》《承德市“分业联查”事项清单》，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制定我局2026年“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如下。
一、指导思想
“双随机”抽查机制，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要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充分发挥监管职能，优化营商发展环境，营造公平竞争氛围，促进市场主体自觉守法。
二、工作内容
根据本单位工作实际情况，2026年度我局以部门联合抽查为主：
（一）抽查行业：房地产
1.抽查对象：在滦有在建项目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房地产中介机构和物业企业
2.抽查比例：结合企业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确定
[bookmark: _Hlk123464197]3.参与部门：县发改局、县市场监管局
4.抽查时间：2026年4-5月
[bookmark: _Hlk123464222]5.抽查内容：（1）县住建局：对“房地产市场，物业服务企业经营行为，城市生活垃圾及餐厨废弃物处置许可后，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对已建成运行的垃圾处理设施运营状况和处理效果，城市树木移植或砍伐审批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房地产市场行政监督管理行为”的监督检查。检查相关法律法规的落实情况，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情况，行业标准和程序的执行情况，是否符合许可内容，其他需要监督管理的事项等。（2）县发改局：根据实施方案确定抽查事项。
[bookmark: _Hlk123460762]（二）抽查行业：建筑业（建筑项目、建筑工地）
1.抽查对象：在滦建筑工地、建筑市场从业单位
2.企业抽查比例：结合企业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确定
[bookmark: _Hlk123464294]3.参与部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发改局
4.抽查时间：2026年6-8月
[bookmark: _Hlk123464402]5.抽查内容：（1）县住建局：对“住房城乡建设行业各类企业资质许可后，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人员资格许可后，建筑市场，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工程建设标准，关闭、闲置、拆除城市环卫设施许可后，特殊车辆在城市道路上行驶（包括经过城市桥梁）审批后，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许可后，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因工程建设确需改装、拆除或者迁移城市公共供水设施的审批后，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后（挖掘道路），临时性建筑物搭建、堆放物料、占道施工审批后，建筑工地扬尘污染防治，建筑市场市场行政监督管理行为，民用建筑节能，建筑工程材料设备使用，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活动，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管理，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监管，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许可后等”的监督检查。检查施工企业相关法律法规的落实情况，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情况，行业标准和程序的执行情况，其他需要监督管理的事项。（2）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发改局：根据实施方案确定抽查事项。
（三）抽查行业：燃气供应
1.抽查对象：在滦燃气、供热经营企业
2.企业抽查比例：结合企业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确定
[bookmark: _Hlk123464429]3.参与部门：县市场监管局
4.抽查时间：2026年9-10月
5.抽查内容：（1）县住建局：燃气、供热监督检查，燃气经营者改动市政燃气设施审批许可后的监督检查。（2）县市场监管局：根据实施方案确定抽查事项。
三、抽查的方式
依托河北省双随机与双告知综合系统，有计划的开展随机检查工作，本年度实施的双随机检查一律纳入系统平台。
四、组织与实施
    （一）严格执行计划。要依据上级相关文件精神，认真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并严格按照计划执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同时，要注意与其他工作统筹兼顾，协调安排，全面落实抽查计划。
（二）严格执法程序。所有检查必须填写检查记录，如有整改事项，必须下达整改指令书，整改到期必须复查验收。凡是拒绝整改或逾期未整改完成或整改复查验收不合格的，必须进入行政处罚程序，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附件：1.滦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双随机、一公开”工作领导小组
2. 2026年度部门联合抽查工作计划表 

















附件1
滦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双随机、一公开”工作领导小组

[bookmark: _GoBack]为了更好地开展“双随机、一公开”工作，特成立“双随机、一公开”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人员名单如下：
组      长：董秀彦  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
常务副组长：张  静  四级主任科员
副  组  长：崔树春  住建局党组成员
高树清  住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孙守海  住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刘  刚  住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李  岩  副科级领导 	
赵明岳  副科级领导
白云龙  副科级领导
邓子龙  副科级领导
成      员：张翔瑞  办公室主任
                陶  冶  法制办主任
艾明远  村镇股负责人
靳文宝  安监站站长
黄  腾  质监站站长
张  闫  公用事业股股长
罗国艳  建筑市场管理股股长
刘  帅  供排水办主任
                马铁群  节能办主任
于长勤  燃热办主任
王权利  招标办主任
邓  岩  物业办主任
程艳飞  住房保障股负责人
王玉龙  综合执法大队队长
李  伟  垃圾处理中心主任
平  洋  路灯管理所所长
周庆超  房产管理股负责人
孙  猛  城管综合股股长
张亚忠  供水服务中心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张静同志兼任，副主任由陶冶同志兼任，负责组织、协调、调度等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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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6年度部门联合抽查工作计划表
牵头部门名称：滦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上报日期：2025年12月31日



	抽查计划编号
	抽查计划名称
	抽查任务编号
	抽查任务名称
	抽查
类型
	抽查比例
	抽查事项
	抽查对象范围
	发起部门
	联合部门
	抽查
时间

	联2026001　
	2026年滦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部门联合随机抽查001
	联001　
	在滦有在建项目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房地产中介机构和物业企业监督检查
	定向　
	结合企业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确定　
	1.房地产市场，物业服务企业经营行为2.城市生活垃圾及餐厨废弃物处置许可后3.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4.对已建成运行的垃圾处理设施运营状况和处理效果5.城市树木移植或砍伐审批后6.历史文化名城保护7.房地产市场行政监督管理行为8.对人防工程设计单位的检查9.对人防工程监理单位的检查10.对人防工程施工图审查机构的检查11.对人防工程防护设备生产安装企业的检查12.对人防工程防护设备质量检测单位的检査13.对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的检查14.对人民防空教育的检查15.对人民防空信息化建设的检查16.对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生产企业唯一产品识别码备案情况实施监督检查17.价格行为的监督检查
	依各参与部门需求确定　
	县住建局
	县发改局、县市场监管局

	2026年4月至5月

	联2026002
	2026年滦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部门联合随机抽查002
	联002
	在滦建筑工地、建筑市场从业单位监督检查
	定向
	结合企业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确定
	1.住房城乡建设行业各类企业资质许可后2.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人员资格许可后3.建筑市场4.建设工程安全生产5.工程建设标准6.关闭、闲置、拆除城市环卫设施许可后7.特殊车辆在城市道路上行驶（包括经过城市桥梁）审批后8.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许可后9.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10.因工程建设确需改装、拆除或者迁移城市公共供水设施的审批后11.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后（挖掘道路）12.临时性建筑物搭建、堆放物料、占道施工审批后，建筑工地扬尘污染防治13.建筑市场市场行政监督管理行为14工资支付和最低工资标准、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15劳动合同及招用工管理、用人单位制定内部劳动保障规章制度16.企业投资项目监督管理17.中央省预算内直接投资，投资补助和贴息资金项目实施情况监督检查
	依各参与部门需求确定　
	县住建局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发改局
	2026年6月至8月

	联2026003　
	2026年滦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部门联合随机抽查003
	联003　
	在滦燃气、供热经营企业监督检查　
	定向　
	结合企业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确定　
	1.燃气、供热监督检查2.燃气经营者改动市政燃气设施审批许可后的监督检查　
	依各参与部门需求确定　
	县住建局
	县市场监管局　
	2026年9月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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